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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鲶鱼产业分

会会费缴纳的函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鲶鱼产业分会旨在加强鲶鱼

类产业企业间的交流合作，强化行业自律，规范行业发展，

推进行业标准制定，促进鲶鱼产业健康、有序、可持续发展。

我会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鲶鱼产业分会筹备工作会

议，得到了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，鲶鱼产业分会

已经民政部批复同意成立，将于 2016 年 11 月 19 日召开分

会成立大会暨首届鲶鱼产业发展研讨会。为了更好地组织开

展分会有关工作，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多、更优质的服务，现

请各会员单位缴纳本年会费。根据协会章程规定及分会筹备

工作会议通过的鲶鱼产业分会工作细则规定，会费标准分别

是： 

会长：5万元/年； 



副会长：20000 元/年； 

常务理事：10000 元/年； 

理事：5000 元/年； 

会员：1500 元/年。 

请各位会员单位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前按标准缴纳会

费。感谢各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合作。请在会费汇出后通

知我们。 

联系方式如下： 

户  名：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

账  号： 11040101040004564（附言：鲶鱼产业分会会

费） 

联系人：陈丽纯、冯妍；电话：010-65062080/65062964； 

传  真：010-65005270;邮箱：770781508@qq.com 

 

2016 年 10 月 31 日 

 




